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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2011年個人資料年個人資料年個人資料年個人資料(私隱私隱私隱私隱)(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條條條例草案例草案例草案例草案」】」】」】」】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專員專員專員專員」」」」)的立場的立場的立場的立場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整體的整體的整體的整體 
 

1 問：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專員」)對條例草案的整體有何看法？ 

 

答:  

� 專員高興見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提出的大部分建議已被

納入條例草案，希望這些建議能早日落實，這會對個人資料私隱給予更

大的保障及提高公署的營運效益和效率。 

� 但是，就收集、使用及售賣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方面，現時的建議部分

有缺陷，令個人資料的保障，相比於現行條例更形倒退，不可接受。 

� 另外，公署提出的不少建議被政府當局擱置。我們希望日後可以說服政

府當局讓這些建議再被重新考慮。 

 

 

 

收集收集收集收集及及及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2   問： 專員對採用「拒絕服務機制 」(opt-out)於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銷

有甚麼意見? 

 

答:  

� 專員認為最終目標應該是採取尊重客戶自主權的「接受服務機制 」

(opt-in) 。 

� 但考慮到香港現時的營商環境，消費市場未能即時適應 opt-in的運作，

以及國際上大部分地區都採納 opt-out機制 ，所以專員接納實施 opt-out

機制以作過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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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專員認為政府建議的哪部份會令個人資料保障有倒退的情況出現?  

 

答:  

� 在現行條例下，機構在向客戶收集個人資料之時或之前，須讓客戶得知

個人資料的使用目的。客戶在當時或其後可提出拒絕服務要求，拒絕其

個人資料被用於直接促銷用途。 

� 然而，政府的建議是，機構可以在收集了客戶的個人資料之後的任何時

間，才發出有關通知。如客戶在 30日內沒有回覆，他會被視為已接受

其個人資料被用於擬進行的直接促銷活動。 

� 根據現時條例規定，若所促銷的產品，與當初收集個人資料時所提供的

服務並非直接相關，就必須先取得客戶的明確同意，亦即是 opt-in。故

政府的建議：若客戶不反對就等於同意；在個人資料私隱保障上是一倒

退的安排。 

 

 

 

4 問：若此種「延遲通知」建議落實，專員認為會導致甚麼困難？ 

 

答:  

� 機構不可能百分百準確掌握每位客戶最新通訊資料，有效地確保客戶收

到通知。 

� 機構需要保存有關的客戶通知已發出的記錄，這可能是一繁重的負擔。 

� 取巧的機構可以合法地利用「延遲通知」代替適時通知，提高取得客戶

「同意」的機會，以其個人資料用作直接促銷。 

� 如客戶在 30 日回應限期後才行使其拒絕服務權利，他/她的個人資料可

能已被轉移至第三者。在未能識別資料的源頭下，客戶須在該些第三

者、第四者等等接觸他/她時，逐一向他們提出拒絕服務要求。這對客

戶來說是一沈重的負擔。 

� 客戶需要整理「拒絕服務要求」的文件作證據，形成額外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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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收集收集收集及及及及使用個人資料使用個人資料使用個人資料使用個人資料作作作作售賣售賣售賣售賣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包括轉移資料予第三者以獲取金錢或實包括轉移資料予第三者以獲取金錢或實包括轉移資料予第三者以獲取金錢或實包括轉移資料予第三者以獲取金錢或實

物收益物收益物收益物收益) 
 

5   問：國際其他地區有沒有特別條文監管售賣個人資料？它們一般推行 opt-in

還是 opt-out機制? 

 

答: 

� 國際上似乎沒有特別針對售賣個人資料的法例。然而，根據一般國際上

採取的處理或使用個人資料的原則，資料使用於與收集資料時的目的非

一致或直接相關的目的，就必須先取得當事人的明確同意(即 “opt-in” 

機制)。 

 

 

 

6   問：為何專員接受直接促銷實施 opt-out機制，而堅持在出售個人資料方面

採用 opt-in機制？ 

 

答： 

� 上述國際標準已在現行的條例中。因此政府建議在直接促銷中實施「延

遲通知」及「被視為同意」的制度，以規管個人資料的出售是個退步。 

� 八達通事件清楚顯示，公眾不會預期在沒有其明確同意下，其個人資料

被出售予第三者。政府的建議明顯不符合這項預期，並等於把目前條例

不容許出售個人資料的做法合法化。 

 

 

 

7   問：政府以做法統一及避免混亂為理由，建議在直銷及售賣兩方面都實施

opt-out機制，專員有何看法？ 

 

答： 

� 以行政便利作統一處理的理據並非足夠。 

� 機構售賣個人資料，超越了市民就其個人資料的處理的合理期望，實施

較寬鬆的 opt-out機制並不妥當，必須實施 op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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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8   問：可否以指引形式解決「延遲通知」的問題？ 

 

答:  

� 這建議並不可行，因為指引不能凌駕法例。若商戶作出「延遲通知」的

做法未有違規，專員便不能發出指引，強行要求商戶不得如此做。 

 

 

9   問：公署接獲與直銷有關的投訴數字偏低，是否仍需要加強監管? 

 

答:  

� 過去兩年，公署收到與直銷有關的投訴，由 2009-10年 127宗，上升至

2010-11年 263宗，增幅超過一倍。 

� 專員相信，這些直銷活動的投訴數字只佔違例個案的小部分。就一宗投

訴而言，肯定還有很多資料當事人因無時間作出投訴而容忍其個人資料

被濫用，可能甚至有很多資料當事人沒有意識到其私隱權被侵犯。以「八

達通事件」為例，這事件雖然影響 240萬客戶，公署所接獲的投訴亦只

是幾宗。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0  問：專員對法案委員會及政府當局有甚麼期望？ 

 

答： 

� 在 11月 26日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業界並不堅持「延遲通知」的機制，

亦表示在向客戶收集資料的一刻已經會向客戶清楚說明資料的用途，由

此看來，這建議是不必要的。專員希望政府作出適當修訂。 

� 在同一會議上，業界亦沒有表示反對公署之前提出的建議，賦權個人獲

直銷商知悉個人資料的來源。業內守則訂明會向查詢的客戶透露資料的

來源，承諾在 7日內回覆。專員希望政府重新考慮讓這有意義的建議加

入修訂條文。 

� 專員亦希望法案委員會考慮公署在修訂草案的意見書(立法會文件第

CB(2)263/11-12(01)號)所提出的其他意見。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2011年 12月 6日 


